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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同意举办《我与祖国共成长——
庆祝建国70周年儿童绘画作品展》的批复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你馆《关于开展<我与祖国共成长——庆祝建国70周年儿童绘画作品展>的请示》（辽金〔2019〕1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馆举办《我与祖国共成长——庆祝建国70周年儿童绘画作品展》，展览时间为2019年9月24日至10月13日，地点为你馆一层临时展厅。该展览拟展出附件所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绘制的爱国主题绘画作品共50幅。

二、请你馆与合作方签订内容严谨的展览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与展览合作方紧密配合，做好各项筹备及布展工作。

三、请你馆务必组织专业人员对展示内容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把握正确的宣传和舆论导向，并利用传媒资源做好展览的宣传工作。

四、请你馆做好观众服务接待工作。展览期间应严格执行展览安全保卫方案及疏散应急预案等，确保展品、人员安全。

五、请于展览开始前5个工作日在“北京市博物馆大数据平台”录入展览信息，并于结束后1个月内将展览总结纸质版报局备案，电子版发送至bwgc@bjww.gov.cn。

特此批复。
                        北京市文物局         

2019年8月23日       

（联系人：景  旭；联系电话：6404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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